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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何同学参加校园招聘会时，一家公

司要求其提交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等原件，何同学觉得公司只是为了核对
相应信息，没有多想便提交了。谁知公
司不仅当场收去，甚至在何同学入职半

年后多次催要也没有归还的意思。原
来，公司是想通过扣押证件来防止何同
学跳槽。

说法
何同学有权索回被扣押的证件。《劳

动合同法》第 9 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
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
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公司为了
一己之私，企图通过扣押证件来防止何同
学跳槽，无疑与之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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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过低，有权说不1
案例
邱同学在校园招聘会上与一家公司

达成入职意向，依约来到公司签订正式
劳动合同时，公司突然表示邱同学刚大
学毕业，存在缺乏工作经验、人脉关系不
广等因素，故其在两个月试用期的工资
只能按相同岗位人员的 50%支付，这意

味着其实际得到的工资比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还少 300元/月。

说法
邱同学有权说不。《劳动合同法》第

20 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
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

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并不得低于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正因为公
司之举将导致邱同学所领取的工资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决定了只要邱同学
在规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公
司至少必须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试
用期的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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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违规，有权纠正444
案例
卢同学在校园招聘会被一家心仪的

公司看中，但给出的条件是虽然劳动合
同为期两年，但试用期为 4 个月，试用期
内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由于
求职心切，卢同学违心同意并与公司签
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入职 1 个月后，卢同

学又因为试用期太长而反悔。

说法
卢同学有权要求公司纠正。《劳动合

同法》第 19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 3个月
以上不满 1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 1 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 1 年以上不满 3 年的，试用

期不得超过 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
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 6
个月。”鉴于公司与卢同学的劳动合同期
限为 2 年，试用期却 4 个月，明显与之相
违，自然应当将试用期改为 2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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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的儿子 13 周岁，寒假期间，在我

和他爸不知情的的情况下，找出我的银
行卡绑定在他的手机上，通过某游戏网
店购买游戏账号 175 个，共计支付人民
币 1.8 万元，上述游戏账号内的装备都
是皮肤、面具、小花裙子等。我发现该
笔交易后，及时与该家网店的客服人员
联系，说明该起交易是我的未成年儿子
所为，请求对方退还这笔钱款，但对方
称孩子买游戏账号是自愿行为，不能
退。请问，这种说法对吗？我该怎么
办？

读者 胡云云

胡云云读者：
《民法典》第 19条规定：“8周岁以上

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
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
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
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
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
应，人民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
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
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
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认
定。”

本案中，你儿子年仅 13 周岁，属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购买游戏账号
支付 1.8万元的行为，既不属于纯获利益
的民事行为，也显然超出了其年龄、智力
范围，即明显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
故应当经过你同意或事后追认，该购买
行为方为有效。而实际上你和孩子父亲
均不知情，你亦明确表示不认可该笔交
易，故你儿子实施的购买游戏账号的行
为无效，该网店应当向你全额返还购买
游戏账号款。在该网店拒绝退款的情况
下，你应当以儿子的名义向法院起诉，由
法院判决经营者返还款项。

不过，如何证明该购买行为系你儿
子单独实施，这十分关键，因此你应当收
集和固定相关证据，以证明该购买行为
系儿子单独所为。如果无法收集到相关
证据的话，你应尽快带着儿子到公安机
关报案，以便形成相应的证据，然后到法
院起诉，才有胜算。

律师 潘家永

案例
陈同学在学校组织的校园招聘会与

一家公司就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工资待
遇等达成一致意见后，不管陈同学怎样好
说歹说，公司就是坚持暂时不与其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时隔半年，公司仍以种种借

口拒绝与陈同学书面签约。

说法
陈同学有权向公司索要 2倍工资。《劳

动合同法》第 10条、第 82条分别规定：“建
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

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 1 个
月不满 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 2 倍的工资。”
即公司必须为拒绝书面签约的后果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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